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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7月17日

（2018）浙0502民初420号
沈兴平、湖州固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与被告张
建学、沈兴平、湖州固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我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502民初4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90号

宋伟江、徐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朱坤杰与被告宋
伟江、徐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21号

邱东位、徐琴：本院受理原告沈俊锋与被告邱东
位、徐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0502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235号

陆金权：本院受理原告徐金生与被告陆金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639号

湖州尚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
嘉欣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尚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812号

姚惠明：本院对原告湖州梦湖房产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81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限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湖州
梦湖房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购房款9万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

700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20号

杨文娟：本院审理原告吴川与被告杨文娟、孙时新、
郑红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23民初22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文娟、孙时新归还原告吴川
借款4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4万元为基数，从2018
年1月5日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本案受理费8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诉讼费1450元，由被告杨文娟、孙时新、郑
红琴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923号之二

程珊：本院受理原告汪明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523民初9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程珊返还原告汪明霞垫付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自 2018 年 1 月 25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6
个月内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付清。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00 元，财产保全费 220 元，
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170 元，由被告程珊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7312号

邵保兵、李永锡：本院受理原告陈京宝与被告邵保
兵、李永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1731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1088号

叶金堂：本院受理原告吴四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3民初10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1208号

傅方和：本院对原告任寿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84民初

1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1549号

麻智辉、永康市智尚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程
进芳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154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4874号

孙洪广：本院受理原告朱惠群与被告孙洪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9时40分，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张丽英、王小英、孙海，开庭地点在浙江
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5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587号

郑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朱俊辉诉被告郑志刚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加工款9500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
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10月18日上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946号

金向珍：本院受理原告贾丽婉、贾文清、贾文贵、贾
春晓、贾咪咪诉被告金向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7日上午8
时5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514号

赵新挺：本院受理原告楼宝源诉被告赵新挺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民初451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3日9时00分

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618号

徐贤东、彭晓莲：本院受理原告彭祖龙与被告徐贤
东、彭晓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618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038号

张庆龙：本院受理原告沈英民与被告张庆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26民初1038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909号

张红葵：本院受理原告叶友义诉被告张红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民初490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郭子教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
君欢、蒋约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8
时40分在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647号

叶超超：本院受理原告石昭华诉被告叶超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865号

方隆：本院受理原告黄秀娟诉被告方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8865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977号

陈旭展：本院受理原告郑隆标诉被告郑隆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726民初2977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445号

浦江县期学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金成倒纱
厂诉被告浦江县期学针织厂之间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章素诚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周彩燕、黄建华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0月
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053号

黄炳洲：本院受理原告李俊华诉被告黄炳洲之间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
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
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0月15日上午9
时2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766号

郑期学：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黄斌水暖器材店诉被
告郑期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4926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日起算至实际付
款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10月22日上午0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918号

吴宝锋：本院受理原告江益祥诉被告吴宝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
19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821号

张飞翔：本院受理原告金成华诉被告张飞翔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
18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坐下聊一聊

走进椒江区法院的家事审判专区，

沙发、书橱、绿色植物、柔和灯光组成了

这里的家事调解室。此外，这里还有放

置着圆桌式审判台的家事审判法庭，以

“孝道、家和、反家暴”为主题的家风文化

墙，以及儿童游乐区、哺乳区亲子（母婴）

室等功能区。

“调解室突出了‘和合’理念，希望

给当事人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

类似的设计理念，在我们家事审判专区

的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椒江区法院

民一庭庭长张辉介绍，这是台州市首个

家事审判专区，所有这些特色化的设

置，都体现了处理家事案件所需要的人

文关怀。

除了专门的审判场所之外，椒江区

法院还组建了专业的家事审判团队和审

判辅助团队。审判团队成员均是社会阅

历丰富的，耐心、细致、善调解的女性法

官，审判辅助团队则由心理咨询专家组

成。对于性格偏执、情绪波动大的当事

人以及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专家将进

行心理干预和辅导，修复他们的心理

创伤。

合力调一调

近年来，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家

事案件，椒江区法院以“调”为主“开药

方”。

一方面，法院落实全面、全程、全员

调解工作机制，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对

于尚能挽救的婚姻，法官在了解双方的

婚后感情、离婚原因等信息的基础上，尽

力调和婚姻危机；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确

实已经破裂，那么法官会劝导当事人调

解离婚；对部分因冲动提出离婚的当事

人，椒江区法院还特别设置了离婚冷静

期，并根据实际情况，为夫妻制定感情修

复方案。

另一方面，椒江区法院联合多家单

位构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该院邀

请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进驻

诉讼服务中心，并和区司法局、妇联一同

建立了“1+2+N”联调机制。“1+2+N”模

式是指由1名区司法局常驻法院的工作

人员、2名特邀调解员和全区各家调解

组织组成调解网络，将各类家事纠纷分

流疏导，就近、就地化解家庭矛盾。

机制改一改

近日，一场离婚案件庭审结束后，椒

江区法院陪审团开始围绕该案中孩子的

抚养权展开讨论。根据家事案件的特

点，椒江区法院组建了家事案件陪审团，

旁听案件庭审。陪审团的成员会对夫妻

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抚养权归属何方更

有利于子女成长、婚姻过错事实存在与

否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法官裁决

时参考。这种新制度不但能够减轻法官

压力，还能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对此，椒江区法院还积极探索家事

审判改革创新，起草并完善了《家事案件

审判规程》，规程涵盖了上文提到的家事

陪审团以及家事调查、判后回访帮扶、离

婚证明书等多种新制度。

家事调查是指在家事案件审理过程

中，法官可以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未成

年子女抚养情况、亲属关系等特定事项，

以及当事人的身心状况、家庭关系、经济

状况、居住环境、教育程度和其他必要事

项进行调查。同时，椒江区法院规定，要

对离婚、赡养、抚养等家事纠纷开展判后

回访帮扶，特别是对当事人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案件，要实行逐案回访，确保

案结事了人和。

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家事审判改革促家和
通讯员 李晴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家事审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断”，而在于如何在调

解或裁判过程中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老人的晚年生活以及平息当事人

的纷争。以审判促家和，台州市椒江区法院一直在努力。2016年5月，椒江区法

院被确定为浙江省五家省级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之一，也是台

州市唯一一家试点法院。试点至今，该院共审结家事案件1452件，调撤率达

63.8%，且无一申诉、信访。

椒江法院的家事调解室


